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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辦 理 社 區 生 活 營 實 施 辦 法 
 
 

 
一、 依據 

102 年 11 月 8 日修訂 

法務部 92 年 11 月 14 日核定之推動「社區生活營」方案及 99 年 4 月 2 日法 

保字第 0991000663 號函辦理。 
 
 

二、 目的 台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以下稱本署)為發揮緩起訴處分金「取之於社

會， 

用之於社會」之公益精神，且關懷地方教育文化發展，針對本縣家庭功能不彰、 

學業成績較差，學校適應不良，有違規情事，處於行為偏差邊緣之學生（以下稱 

為高關懷學生），或偏遠地區教育資源不足者，透過課程之安排及師長之陪伴， 

輔導其課業或培養其才藝興趣，期達成下列目標： 

（一）關懷學生學習成就，縮短城鄉差距，填補教育資源之不足。 
 

（二）加強學生法治教育宣導，建立青少年正確之價值觀念，使犯罪預防 

工作得以落實。 

（三）培養學生課業外才藝能力及正當興趣，建立學生自信及正確價值觀。 
 

（四）高關懷學生得以透過師長更多的陪伴及關懷，導正其觀念，避免行 

為發生偏差。 
 
 

三、 辦理單位 由本署及雲林縣政府教育處、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合作辦理。 
 

 

四、 實施項目 

（一） 實施期間：以學期為單位，分為上下二學期，規劃於課餘時間進行 

課業輔導、休閒活動、才藝培訓、法治教育或戶外育樂營活動，促 

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二） 實施對象：就讀於本縣國民中、小學而需高關懷之學生或弱勢家庭 

子女，如：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或新住民子女、家庭功能不彰 

之兒少等。 

（三） 實施場所：於執行學校或相關承辦單位之場所辦理。 

（四） 師資來源： 

1. 儲備教師：指具教師資格但未受聘擔任代理代課教師者。 

2. 現職教師。 

3. 退休教師。 

4. 其他符合專業資格之人員。 

（五） 課程內容：（請各校依需求規劃 1 或 2 課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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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業與生活輔導：針對學生學習程度，安排提升學習智能，適應社 

會生活基本需求之課程。 

2. 其他：為培養學生課業外之正當興趣，可安排各項才藝課程，以啟 

發學生其他才能。 

3. 法治教育宣導：為提升學生法治觀念，結合社會資源，於課程中安 

排每學期至少 1 小時之法治教育宣導。課程如需邀請外聘講師講 

授，可函請本署協助辦理，講師費每小時以 800 元計。 

（六） 預期效益：將課程辦理成效以量化或質化的方式，呈現於成果報告 

書中。 
 
 

五、 計畫書內容（實施計畫大綱詳附件一） 

請申請單位依下列格式擬定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 

（二） 計畫目的 

（三） 合作單位 

（四） 活動負責人 

（五） 實施項目：含實施期間、課程、時數、對象、授課教師、地點、預 

期成效。 

（六） 經費來源及預算 

（七） 宣導推廣：宣揚「緩起訴處分金」運用精神之推廣方式。 

（八） 其它附件：學生名單(請詳細填載學生參與營隊之背景，如：單親、 

隔代教養、行為偏差…等)、師資簡歷。 
 

 

六、 經費來源 

（一） 辦理社區生活營之相關活動經費，由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之緩 

起訴處分金項下補助。 

（二） 每案計畫申請經費不超過新台幣 6 萬元整，每學期預計辦理 30 案， 

共需 180 萬元（30 案×6 萬元），每年度為 360 萬元。 

（三） 經費需述明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自籌款項與向其他單位申請 

補助款金額及比例，本署可依申請計畫內容調整補助金額。 
 
 

七、 經費編列 經費預算表應依預算用途細分科目羅列，並加註說明。經費科

目得以編列以 

下項目，款項支付標準如下： 

（一） 講師鐘點費： 

1. 講師負責課程教學與法治教育宣導，授課時間每節鐘點費之給付標 

準為 400 元，並不另列支車馬費、住宿費及膳雜費。 

2. 特殊才藝外聘教師鐘點費每節 50 分鐘，每節鐘點費之給付標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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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限為 1600 元。 

（二） 課程教材費：包含教材教具、課程材料、參考書籍、文具用品、教 

材印刷、紙張耗材及成果製作等，最高得編列 3,000 元。（若學校自 

行影印教材，碳粉、墨水匣申請以乙份為限） 

（三） 餐點費：於授課課程休息時間或結束時，得提供參與學生之餐點， 

由學校視參與學生人數及地區特色辦理，最高得編列 15,000 元。 

（四） 加班費：本經費為負責營隊執行資料之蒐集、彙整、課程之安排， 

學員之招募與聯繫，宣傳辦理成效與成果之製作，經費運用之管理 

及核銷等所需之加班費，經費最高得編列 4,000 元。 

（五） 獎勵品費：為鼓勵參與學生積極學習，得提供獎勵品，本項經費最 

高得編列 1,000 元。 

（六）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執行本計畫所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本項費用得於實際發生時檢據核銷） 

（七） 其他費用：辦理學校得視營隊辦理之性質，增編列其他費用(例如： 

參與校外之競賽、觀摩及交流等活動，得編列交通費、餐費、報名 

費、保險費及茶水等因該活動而衍生之費用)。 

以上經費項目中之講師鐘點費、加班費等二項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 

勻支，其餘經費項目可相互勻支使用。另依「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 

業要點」支用原則之規定，並不得支用設備、水電、瓦斯及人事薪資等費 

用。 
 

 

八、 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 本案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不得挪為他用。 

（二） 經費請撥與核銷： 

1. 經費請撥與核銷期限：申請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 1 月內為之。 

2. 經費請撥與核銷方式：申請單位檢附原始憑證、學員名單、教師簡 

歷、學員、講師簽到表或出席表（影本）、入戶存摺影本（戶名為 

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及成果報告書（含成果光碟）3 份、函送雲 

林縣政府教育處，教育處應抽存成果報告書 1 份備查，並將成果報 

告書（含成果光碟）併同經費核銷相關資料分別函送本署及雲林縣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經費之核銷。經費經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查核無誤後，即將款項撥入申請單位指定之帳戶。 

（三） 申請單位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應載明下列事項： 

1. 領據應由機關首長、主辦會計、出納及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2. 受款人應註明指定匯入款項之金融機構（含分行別）名稱與代號、 

戶名（應與受款人相同）及帳號。 

（四） 經費之支用及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處理。原始 

憑證由經辦人員黏貼於該校之支出憑證黏存單上並核章完畢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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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核銷。 

（五） 未辦理核銷結案者，經費將不予核撥。 

（六） 申請單位應依本署函示之時間提交相關資料供本署緩起訴處金查核 

小組辦理查核，並應針對指正事項予以改進。 
 

 

九、 成果報告（格式詳如附件二） 

（一） 成果報告書之提交，請以 A4 規格製作紙本 3 份（含電子檔光碟）， 

具體說明實施狀況，檢送本署、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雲林縣 

政府教育處備查。 

（二） 成果報告書內容應依指定格式製作，包含： 

1. 社區生活營實施計畫 

2. 各校辦理情形表 

3. 學生背景說明 

4. 教師名冊 

5. 經費運用分析 

6. 課程內容及法治教育宣導資料 

7. 追縱紀錄表 

8. 成果彩色照片 

（三） 本署得於申請單位計畫結案後，請教育處提供辦理成效績優學校名 

單交本署進行複審，並將複審結果函請教育處酌予獎勵。 
 
 

十、 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社區生活營之活動計畫申請上學期營隊者，應於

當年 7 月 31 日前提出，申 

請下學期營隊者，應於前一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逾期者不予受理。 

（一） 學校或機關提報作業： 依本辦法作業流程及補助項目內容，申請計

畫補助，並函送雲林縣 政府教育處初審。 

（二） 教育處初審： 

1. 按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之妥適性、優先性及依據審查原則（詳後述第 

十一項規定）審慎查核，未符合本辦法補助對象者，予以駁回申請 

案，如資料欠缺者，應通知補件，待資料齊全再函送本署。 

2. 申請計畫彙整後應於每年 1 月 7 日及 8 月 7 日前送交本署複審。 

（三） 本署複審： 

1. 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審查教育處函送之 

申請單位申請計畫項目及經費，申請單位應確實依照審查意見，修 

正計畫內容並落實執行，以達成計畫目標。 

2. 本署依據修正計畫核算經費後，循行政程序簽准核定後執行。 

（四） 公佈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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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生活營申請案經核准者，本署將於實施計畫開始前函教育處， 

再由教育處統一發函通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2. 社區生活營申請案經駁回者，不予補助。 
 
 

十一、  審查原則 本署於收件截止日後，擇期統一辦理審查，並依下列項目評定

社區生活營申 

請案准駁與否： 

（一） 活動內容應符合社區生活營之目的與辦理精神。 

（二） 各營隊之需求度及適切性。 

（三） 課程規劃之創新性、完整性。 

（四） 申請單位前次辦理成效。 
 
 

十二、  計畫變更 申請單位辦理社區生活營申請案應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執行

期間若發現計 

畫需變更者，應以書面告知本署，變更部份需經本署審查小組審查核准執行之。 
 

 

十三、 本署或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得不定期派員了解申請單位辦理情形。 

十四、 本辦法經本署審查小組審議通過，奉檢察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五、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緩起訴處分金支應，處分金用罄時得公告停止受理。 


